「林口第一公墓(部分範圍)遷葬案」遷葬補償方式選擇單
起掘證書證號：      (起)墓字第         號(由審核機關填寫)
墳墓編號：_____________
受葬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償方式（4擇1）
方案一：□遷葬補償費
方案二：現有公立納骨塔個人骨灰櫃位
        □樹林生命紀念館 □三峽生命紀念館 □五股孝恩納骨塔
方案三：林口新塔個人骨灰櫃位及暫放(115年7月起可暫放於下列地點之層架)
        □林口第一公墓納骨塔 □五股孝恩納骨塔 □樹林生命紀念館
方案四：一櫃多罐(第2罐起，每罐加發3萬元鼓勵金)
        □樹林生命紀念館 □三峽生命紀念館 □五股孝恩納骨塔
備註：
1. 本欄經塗改無效，如須更換補償方式請至原受理機關申請。
2. 一門墳墓內有多位先人者，須採全部相同的補償方式。
3. 本選擇單一式2份，正本由申請人收執，影本由區公所留存。
4. 擇方案二及四者，櫃位數量依設施現況為主，依申請順序自行擇位。
5. 擇方案三者，櫃位數量依設施現況為主，依序暫放不選位。
6. [bookmark: _Hlk223009427]選擇「一櫃多罐」者，若增加安置者為遷葬公告範圍內遷出即免收費用，並自第2罐起，每罐加發3萬元鼓勵金，其餘依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骨骸存放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規定收費。


受理機關承辦人：
	□正本　申請人收執

	□影本　區公所留存



